
博顿食品有限公司膨化食品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前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

拟批准《博顿食品有限公司膨化食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为

体现公开、公正的原则，强化公众参与，现予公示 5个工作日，如有

意见，请在公示期内来信或来电向我局反映，期满该公示自行失效。

联系地址：潮州市潮安区政府综合楼六楼 609

联系电话：0768-5810511

传真：0768-5810511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五个

工作日内申请人、利益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批复决定提出听证申请。

项目名称： 博顿食品有限公司膨化食品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 潮州市潮安区博顿食品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厦吴村横岭片工业区第三条路中段

环评机构： 江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博顿食品有限公司膨化食品生产项目选址于潮州市

潮安区庵埠镇厦吴村横岭片工业区第三条路中段，项目占

地面积 1215平方米，建筑面积 1215平方米，年生产膨化

食品 353.54吨。



主要环境影响

及预防或者减

轻不良环境影

响的对策和措

施：

项目利用已建好厂房，施工期不存在土建工程，即施

工期间产生的影响主要为厂房装修和设备安装、调试等，

对周围造成的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本项目用水主要为搅拌用水，该部分水一部分

在后道生产工序蒸发，剩余部分被产品带走，因此本项目

生产过程基本不会产生生产废水。本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

粉尘经车间门窗无组织排放，满足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工艺废气大气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装置净化

后通过不低于 15m的排气筒 1#排放可达到《饮食业油烟

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在通过不低于 8m

高排气筒 2#引至高空排放后，排放浓度可达到广东省地方

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中新

建燃油锅炉排放标准的要求；项目食品加工气味产生的浓

度较低，在加强机械通风的情况下可达到《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4554-93）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

级新改扩建标准）。项目生产车间内的设备运转时会产生

明显的噪声，鉴于噪声受障碍物及随距离衰减明显，应对

高噪声设备采取有效的防振隔声措施，优化厂区平面布

置，正常情况下，经厂房屏蔽、距离衰减、空气的吸收作

用后，项目厂界四周噪声可达到《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项目产生的固体

废物废油交由有处理能力单位处理处置；废包装袋外售给

回收单位综合利用。员工的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集中

处理。

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受理公告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